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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 

从 12 年大纲看命题趋势 

一、 大纲总体变化概述 

12 年司法考试大纲宪法部分变化不大，其中新增考点 3 个，分别为选举机构、代表名额的分配和

代表的辞职。 

二、12 年命题趋势分析 

宪法有一些重者恒重的考点，比如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部分，宪法修正案以及组织法、港澳

基本法的内容，对监督法的考察也与日俱增。从今年大纲调整的内容来看，《选举法》要多花功夫，

尤其是选举机构、代表名额的分配、代表的辞职等相关内容的掌握。 

三、备考 12 年司考方法与技巧 

宪法考的比较细，会涉及很多数字，容易混淆，这需要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进行总结对比，

并在复习的后期阶段着重强化记忆，对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的职权这些基础知识一定要做到了

然如心。可以采用讲义与法条相结合的方式，侧重法条。准备中国政法大学考研的同学会发现司法考

试中的宪法的出题风格跟考研试题有高度相似性，好好掌握宪法，可以一箭双雕，为之后的考研打下

扎实基础。 

12 年大纲增删考点汇总 

■宪法 

12 年新增考点 

章名 节名 新增考点 

第三章国家的基本制度（下） 第二节 选举制度 

 选举机构  

 代表名额的分配 

 代表的辞职 

12年删除考点  

章名 节名 删除考点 

第三章国家的基本制度（下） 第二节 选举制度 我国选举的组织 

 

12 年法律法规目录增删    

2006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位置从法律法规目录的最后

调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之前。 

 

新增考点精讲 

考点一、选举机构 

主持者 级别 分清指导和领导 谁领导谁任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持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 主持本级人民 省、自治区、直辖市、  



 
 

～ 7 ～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 

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

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工作。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

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 

主持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的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县、自治县的选举

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

导。 

乡、民族乡、镇的

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

市、市辖区、县、自治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领导。 

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县、自治县的选举

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任命。 

乡、民族乡、镇的

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

员由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县、自治县的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 

  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选举委员会的职责： 

  (一)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二)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

决定； 

  (三)确定选举日期； 

  (四)了解核实并组织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

人名单； 

  (五)主持投票选举； 

  (六)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考点二、 代表名额的分配 

（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 

分配主体 分配根据、原则、要求 分配办法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或者本

级选举委员会 

根据本行政区域所辖的下一级各行政区域或者各选区

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

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

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

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

人。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参照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办

法，结合本地区的具体

情况规定。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选举产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另行规定。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45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45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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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主体 分配根据、原则、要求 

省、自治区、直辖市

应选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名额 

全国少数民族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

会 

根据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

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

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

及保证各地区、各民

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

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

配。 

根据人口数计算确

定的名额数+相同的

地区基本名额数+其

他应选名额数。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

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数和分布等情况，

分配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

代表大会选出。人口特少的民族，至

少应有代表一人。 

  补充：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的确定方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按人口数增加的

代表数 

级别 基数 按人口数增加 上限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三百五十名 

省、自治区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

表； 

直辖市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

表 

总名额不得超过一

千名 

设区的市、自治州 二百四十名 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人口超过一千万

的，总名额不得超

过六百五十名 

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县、自治县 

一百二十名；人

口不足五万的，

代表总名额可以

少于一百二十名 

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人口超过一百六十

五万的，代表总名

额不得超过四百五

十名 

乡、民族乡、镇 

四十名；人口不

足二千的，代表

总名额可以少于

四十名。 

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总名额不得超过一

百六十名 

自治区、聚居的少数民族多的省，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

之五。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具体名额的确定 

级别 确定主体 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

体名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具体名额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 

报上一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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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

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法的规定重新确定。 

考点三：代表的辞职 

级别 辞职书递交对象 通过要求 后续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 

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

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接受

辞职，须经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

的过半数通过。 

 

 

省、自治区、直

辖市、设区的市、

自治州的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接受辞职的决议，须报送上一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公告。 

县级的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须经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过半

数通过。 

 

接受辞职的，应当予以公告 

乡级的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须经人民代表大

会过半数的代表

通过。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成员，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终止，由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主席、副主席

的职务相应终止，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http://baike.baidu.com/view/257295.htm

